关于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临时开放的提示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根据《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“因展期、合同的补充、修改或者变更需要，管理人有权设置临时开放期并予以公告生效”。经管理人研究决定：
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将进行临时开放。本次开放期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本次开放期为2020年1月2日。
2、本次临时开放期间，可以允许对《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》（国融证券合同【19】第1691号）反馈“不同意”意见的委托人进行赎回操作，并按照原合同给委托人办理相应的退出事宜。
3、投资者可在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原认购场所办理相关业务。
4、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收取申购退出费用。
 
特此公告。
 
 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 
2020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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